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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解釋憲法聲請書 

 

案  由： 

本院委員賴清德等八十五人提案，針對戶籍法第八條『人民年滿

十四歲者，應請領國民身分證；未滿十四歲者，得申請發給。依前項

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錄存。但未滿十四歲請領者，不予捺指

紋，俟年滿十四歲時，應補捺指紋並錄存。請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

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之規定，恐有侵害憲法保障人民基本

權利、憲法保留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虞，該法適用亦有違反授權明

確性及法律文義解釋之情事。為避免造成人民權益、憲法法益及公共

利益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敬請  貴院採取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之釋

憲本旨，逕行對戶籍法第八條為急速處分並先行宣告本條文暫時停止

適用。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特聲請解釋憲法。

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  明： 

壹、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戶籍法第八條『人民年滿十四歲者，應請領國民身分證；未

滿十四歲者，得申請發給。依前項請領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

錄存。但未滿十四歲請領者，不予捺指紋，俟年滿十四歲時，應

補捺指紋並錄存。請領國民身分證，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

予發給。』違反憲法第二十二條『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

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及憲法第二十三

條『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

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

限制之。』之意旨，應屬違憲。況強迫人民犧牲個人資料保密為

獲得國民身分證之對價，亦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主管機關施行

此項法條之目的有為偵查犯罪並確認失智、路倒病人或無名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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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分者，亦違反行政法上之授權明確性及最小侵害性原則，瑕

疵至為明顯！謹請  鈞院逕以宣告該條文違憲違法，應屬無效。 

貳、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本釋憲聲請係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

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

之疑義者。」所提出。 

二、憲法第二十二條明定「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害社

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法之保障。」且憲法第二十三條

亦明文「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

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

不得以法律限制之。」上述憲法條文本旨有稱『憲法保留原

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者，乃釋字第四四三號、第五五一

號、第五五八號及第五八五號解釋所揭示之『有涉及限制人

民權利者，應符合憲法上比例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及正當

法律程序之要求。』之意旨也。 

三、按戶籍法第八條規定：「人民年滿十四歲者，應請領國民身分

證，請領國民身分證時，應捺指紋並錄存，請領國民身分證，

不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不予發給。」乃 1997年 6月 21日

行政機關因建立全民指紋檔之目的可為確認個人身分、有效

防範身分遭不法人士冒用並應用於預防及偵查犯罪、確認失

智民眾、路倒病人或無名屍體之身分之用，而修正者。然身

分證為我國國民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之重要工具，以身分證

之取得為對價而強迫人民按捺指紋，與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明

文「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

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

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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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及上述論及之『比例原

則』明文）應有違背。  

參、聲請釋憲之理由及對本案所持之見解 

一、戶籍法第八條違反『比例原則』，應屬無效 

1、按『比例原則』有適當性（Geeignetheit）、必要性

（Erforderlichkeit）及衡量性（Angemessenheit）等三原則，

於法典中明文化後即成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本文「行政行

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

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

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

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之三款。 

2、以上述比例原則之三原則析之，戶籍法第八條盲目迷信指

紋為破案之重要關鍵，實與現行刑事偵緝有所落差！按

2004年刑事局指紋室送件數為例，總送件數為 14,490件，

然成功比對出指紋者僅有 3,644件佔總數 25％，若確認嫌

疑人為犯罪行為人之比例更低於此數！而且，若為治安維

護所慮，竟以侵害人民個人資料之隱私為手段並以近似

『脅迫』之方式欲強扣拒捺指紋者領用身分證，在在違反

『比例原則』之宗旨至極！ 

二、違反『授權明確性』及『依法行政』原則，應屬無效 

按戶籍法之立法目的，僅係為國民戶籍之登錄與管理所

由設。然戶籍法第八條竟因 1997年白曉燕案爆發之社會治安

問題，立法委員竟斷然倉促增訂「強制按捺指紋以請領身分

證」之要件，不但已超出戶籍法之立法意旨，況依該法取得

指紋之後，並無授權司法機關得逕採為刑事偵緝之用！主管

機關作此解釋顯然已逾越法律授權，不得不察！況戶籍法第

八條應只適用於年滿十四歲第一次請領身分證者，而非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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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換發身分證時皆應以按捺指紋為領用要件！行政機關無

端擴大該條之解釋已明顯違反該條之授權並違背『依法行政

原則』也！ 

三、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應屬無效 

按『無罪推定原則』為刑事法上之基礎概念，其含意乃

未經審判定讞之前，人人皆應無罪。然現行戶籍法第八條按

原修法意旨，乃為建立全民指紋檔以供刑事偵緝之用，似有

已將全民當作刑法預備犯或嫌疑犯之理！恐已違反上述『無

罪推定原則』之意旨矣！ 

四、與現行法規範不符，應屬無效 

除上述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條文外，現行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七條亦有『公務機關蒐集或電腦處理個人

資料之要件』明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電腦處理，

非有特定目的，並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為之：一、於

法令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者。二、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之虞者。」之規定。該法為對於個

人資料保障之優位法律，具體保障人民個人資料不應為各級

機關以非適當之方式加以蒐集、運用；況我國目前除各刑事

案件犯罪人皆已錄存十指指紋外，民國 73年次前曾服兵役之

男性國民及男、女性志願役者在徵集時也皆須捺指紋，若錄

存指紋之措施真能有效犯罪偵破、強化犯罪預防，於現行本

國國民幾乎有將近半數者已錄存指紋檔之情況下，當前刑案

之破案率卻仍偏低，可見耗費龐大資源所建立的全民指紋檔

對刑案偵緝之助益欠佳。況全國兩千三百多萬人皆錄存指紋

後，龐大的個人相關資料及所需運用的資源、設備需求頗鉅，

是否能有效率地利用此一資料庫進行比對，亦讓人存疑。且

現今智慧型犯罪者，於犯案當下皆有採取『隱匿指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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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者；或有『斷指或盜紋以栽贓犯行者』……種種層出不窮

之犯罪模式，主管機關豈能一概防堵？ 

五、應准許適用『急速處分』以防侵害擴大並難以回復 

按釋字第五八五號釋憲聲請書所示之『急速處分（暫時

命令）』者，乃論述貴院有宣告急速處分（暫時命令）乃附隨

於憲法解釋權之暫時權利保護（vorlaufiger Rechtsschutz）之

權限。茲抄錄該聲請案部分內容如下： 

「……蓋暫時權利保護具有三項功能：『確保本案判決

（Sicherungsfunktion），分配與降低錯誤判決風險(Verteilung 

und Minimierung des Fehlentscheidungsrisikos)以及暫時滿足功

能(interimistische Befriedigungsfu-nktion)』此三項功能彼此相

關。以下參考這項理論，對貴院大法官憲法解釋應具有暫時

權利保護功能加以說明。 

（一）確保本案解釋（判決） 

暫時權利保護具有暫時確保本案解釋（判決）之功

能。本案解釋（判決）之目的在於維護憲法秩序與保障

人民基本權利，取向於實體之憲法規範，而暫時權利保

護措施則有服務本案解釋（判決）之功能。任何一個有

效之權利保護制度設計都必須儘可能確保本案解釋（判

決）之實效性，避免聲請人就本案解釋（訴訟）即使獲

得有利之解釋，但由於解釋程序時間流逝，造成人民權

益或憲法法益不能回復原狀，或其他難於彌補之損害等

情形。亦即暫時保全本案不會因為時間經過，而發生不

可逆轉之效果，故暫時權利保護措施具有確保本案解釋

（判決）之開放性功能。 

（二）分配與降低錯誤解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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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之特徵，在以各種法定程序、調查、辯論之規

定，保障司法正確性之要求，裁判儘可能正確為法治國

家司法權之基本要求。暫時權利保護制度具有分配法院

錯誤判決風險之作用。無論本案解釋（判決）有無理由，

從暫時權利保護宣告時，與本案解釋（判決）時不同時

點來考察，兩者判斷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暫時權

利保護之制度設計雖儘可能設法減少兩者悖離情況產

生，然而由於本案解釋（判決）結果不確定，暫時權利

保護制度又必須在有限時間壓力下，對於事實、憲法之

解釋與涵攝，在釋明之基礎上作一個概括審查

（summarische Pr fung），因而無論准許急速處分（暫時

命令）與否，本案解釋（判決）與暫時權利保護決定都

有可能產生不一致之結果，在這個意義下，暫時權利保

護制度具有分配司法院大法官錯誤解釋風險之作用。不

過，為了減少兩者不一致之情況產生，無論是完全否定

暫時權利保護之聲請，或者儘可能准許急速處分（暫時

命令）之聲請，都不符合有效權利保護之要求。因此，

對於是否宣告暫時權利保護，應採取階段審查之利益衡

量模式。 

（三）暫時滿足功能 

在本案解釋（判決）尚未公布前，時間不斷流逝，

人民之基本權利或憲法機關之權限可能已受嚴重影響，

憲法秩序可能已遭破壞，因而在本案解釋（判決）公布

前，必須要有一個過渡性之規範，以確保本案解釋（判

決）進行過程之法和平狀態。法和平乃法治國家之最基

本要素，暫時權利保護作為憲法解釋制度之一環，當然

也具有此等功能。因此  貴院在無法針對實體憲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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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全審查之前，必須負起責任，維護法和平狀態，以

利更進一步實質解釋（本案解釋）之作成與效果。……」 

承上，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解釋認為司法院大法官

依憲法規定獨立行使憲法解釋及憲法審判權，為確保其

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

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

審判而有異，進而肯定司法院大法官具有暫時處分權。

惟暫時處分之作成，必須在確定本案非當然無理由及權

衡作成處分及不作成處分之利弊後，仍有作成暫時處分

之必要，始得為之。 

觀察本案係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案件，且經前開論

述已明確闡釋按捺指紋之措施，具有侵害隱私權、人性

尊嚴及違反比例原則之違憲情形，自非當然無理由之案

件；而比較作成處分與不作成處分之利弊，可以知悉若

作成暫時處分雖然有於解釋作成前，無法錄存人民指紋，

致政策目的無法達成之問題，但人民指紋並非無法日後

再行取得，且我國自戶籍制度設立以來，均未曾全面性

取得人民之指紋資料，現縱因暫時處分延後該措施之施

行，亦不致發生難以預見之急迫情事，但若拒絕作成暫

時處分，將使人民指紋資訊遭國家強制錄存，導致隱私

權受有嚴重限制，且依我國現行資料保存之情況，仍無

法完全避免駭客侵入保存指紋資訊之資料庫中竊取指紋

資訊，若因駭客入侵導致人民指紋資訊外洩，縱日後宣

告戶籍法之規定及強制按捺指紋之措施違憲，亦難以完

全回復至侵害前之情形，故比較前述利弊，實應作成暫

時處分，遂於此敦請  鈞院作成暫時處分避免人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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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遭受急迫性且難以回復之重大不利益，以確實達到

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目的。 

綜上所述，現行戶籍法第八條之違憲及違法性至為

明顯！敬請  貴院未作成終局判斷前，為避免造成憲法

法益及公共利益不可回復之重大損害，敬請  貴院採取

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之釋憲本旨，基於保全憲法法益及

公共利益之目的，逕行對戶籍法第八條為急速處分並先

行宣告本條文暫時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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